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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叶山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文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黎文辉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彭红江  

电话 0570-8750610 

传真 0570-8750612 

电子邮箱 investor@zcpc.net 

公司网址 www.zcpc.net 

联系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华阳路 36 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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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89,884,269.16 242,881,054.08 19.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7,983,407.41 203,877,988.58 26.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4.30 3.40 26.4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00% 16.0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1.00% 16.06%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64,415,476.77 269,043,124.09 -1.7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680,976.01 116,606,612.27 -3.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9,561,624.79 114,452,139.5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135,713.02 107,641,282.80 -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6.77% 61.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5.47% 60.6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8 1.94 -3.0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874,385 18.12% 0 10,874,385 18.1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973,360 8.29% 0 4,973,360 8.29% 

      董事、监事、高管 4,900,925 8.17% 0 4,900,925 8.17% 

      核心员工 - - 0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9,125,615 81.88% 0 49,125,615 81.8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422,840 57.37% 0 34,422,840 57.37% 

      董事、监事、高管 14,702,775 24.51% 0 14,702,775 24.51%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0,000,000 - 0 6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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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叶山海 19,596,200 0 19,596,200 32.6603% 15,300,000 4,296,200 

2 王小青 19,603,700 0 19,603,700 32.6728% 14,702,775 4,900,925 

3 叶瑾之 19,800,000 0 19,800,000 33.0000% 19,122,840 677,160 

4 衢州有明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00,000 0 1,000,000 1.6667% 0 1,000,000 

5 何春娟 100 0 100 0.0002% 0 100 

合计 60,000,000 0 60,000,000 100% 49,125,615.00 10,874,385.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中，叶瑾之为叶山海之女，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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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

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对于在首次执行该

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年 1月 1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 

公司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

定，对在 2022年 1月 1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该规定，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③公司自 2022年起提前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

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年起提前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

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

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

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

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④公司自 2022年 11月 30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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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年 11月 30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

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符合该规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之间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符合该规

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月 1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追溯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⑤公司自 2022年 11月 30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年 11月 30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对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

之间新增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 2022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

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交易性金融资产   820,376.86     

资产合计 242,060,677.22 242,881,054.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3,056.53     

负债合计 38,880,008.97 39,003,065.50     

盈余公积 25,014,082.43 25,083,814.46     

未分配利润 114,246,741.91 114,874,330.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180,668.25 203,877,988.58     

财务费用 2,408,022.71 1,120,401.40     

投资收益   1,287,621.3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20,376.86     

所得税费用 19,211,068.31 19,334,124.84     

净利润 115,909,291.94 116,606,612.2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505,676.52 4,218,0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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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78,530,153.81 80,519,999.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069,332.19 5,079,48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8,928,904.12 107,641,282.8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7,4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287,621.32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7,4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53,119.71 -3,065,498.39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浙江海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0 日 

 

 


